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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0—2021 学年第二学期通识选修课 

开课申报的通知 
 

校属各有关教学单位： 

通识选修课程是开阔学生视野，拓宽学生知识面，提高学生人

文素养和科学素养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

重要课程，是全日制本科学生培养方案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为了进一步做好 2020－2021 学年第二学期通识选修课程开课申报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通识选修课程的建设工作 

通识选修课程针对全校本科生开设，旨在拓宽学生知识面，提

高学生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。各学

院要高度重视通识选修课程的建设工作，不断提升通识选修课程的

质量。重点推荐通识教育内涵丰富且广受学生欢迎的课程，鼓励博

士、教授上通识选修课程，努力实现通识选修课程的名师化和精品

化。 

二、具体开课事宜 

1.开课教师。为了满足学生的选课要求，提高通识选修课的教

学质量，2020—2021 学年第二学期通识选修课原则上由具有副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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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(艺术类和外语类课程可适当放宽）的教师

承担。教师在申报课程时请注意填写教师号、工资号、职称、联系

电话、课程所属系列、教室类别等相应栏目（见附件 1）。 

2.开课形式。一门课程原则上由一名教师独立讲授。教授或博

士开课，可采取多名教师分段上课的方式，或者多个专题讲座综合

成一门课程的方式。学校鼓励跨学院、跨部门组建授课团队联合讲

授，但学院要指派一人作为牵头教师，负责协调课程申报、教学安

排和课程考核等工作。 

3.课程内容与学分学时。教师可根据自己擅长学科自行决定课

程名称及内容。但课程必须具有通识教育的内涵，符合通识课程的

特点，切勿过于专业化。通识选修课每门课程 1 学分，总学时 16

学时，每周 2 学时。最后一周安排课程考核，如果课程考核的形式

定为课后写论文，则最后一周的 2 学时应该在教室里上课。 

    4.开课时间。本学期开设时间为第 3-10 周的星期三晚上或第

3-12 周星期六全天（清明节、五一节放假）。 

5.申报步骤与调停课。通识选修课程申报步骤如下：正方教学

管理系统→教学计划管理→教学任务管理→校公选课任务→填写

学年、学期、上课校区、开课学院→增加（显示屏的右下角）→输

入课程编号后回车确认→依次按要求填写→保存。通识选修课程是

全校性的公选课，牵涉面广，由于系统原因，调停课容易引起教师

和学生端口显示不一致，所以上课时间一旦确定，原则上不再做调

整。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调停课，按正常的调停课程序进行报批，

同意后方可进行。调停课信息由授课教师负责通知学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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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新增设通识选修课程，新开课、开新课教师的资格审查 

1.对新增设的通识选修课程，请各教学单位根据信息表上的审

核意见和要求对课程进行审核和考察，认真填写《重庆师范大学通

识选修课开课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和教学大纲。 

2.各教学单位对新开课、开新课的教师做好资格审查，认真组

织好教学督导工作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请各教学单位及时将以上信息通知教师，组织教师积极申报通

识选修课程，并确认本学院教师能否正常开课，确定并完善教师开

课的详细信息。 

各教学单位务必于2020年12月18日之前将盖有公章的《2020

—2021 学年第二学期通识选修课开课情况反馈表》（附件 1）交至

教务处教研科 234-1 办公室。若有新增设通识选修课，请将纸质

的《重庆师范大学通识选修课开课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和教学大纲

交至教务处教研科 234-1 办公室。 

联系电话：65910320 

 

    附件：1.2020—2021 学年第二学期通识选修课开课情况反 

    馈表 

          2.重庆师范大学通识选修课开课申报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重庆师范大学教务处 

     2020 年 12 月 9 日  


